
苏州科技大学排课、调（停）课规定 

 

为稳定教学秩序，落实教学任务，保证教学计划的实施，特对排

课、调（停）课作如下规定： 

一、排课原则 

（一）严格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合理安排教学任务，充分利用教

学资源。应按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中对课程学时数、教学周数、教

学环节分配等方面的要求安排教学活动。学期及教学周起止时间按每

学年校历执行。每日课程的节次安排按学校公布的作息时间表执行。 

（二）周一至周五为正常授课日，周六、周日原则上不安排教学

活动，但全校跨学科任选课、重修班课程以及补课活动等可安排在周

六、周日进行。 

（三）根据课程性质、内容和难易程度确定课程编排的优先级别。

应将不同性质的课程交叉编排。注意每周和每日课程的均衡性与对称

性，避免出现疏密不均的情况，尽量减少学生在教室间的流动。 

（四）课程采取两节课连排的形式，除特殊性质的课程外，一般

课程应尽量避免三节或四节一贯到底的排法。如有单学时的情况，原

则上应采取单双周的形式编排。两个授课单元之间至少有一天的间

隔。需要上机操作的课程和理论教学课程，授课时间间隔不宜过长，

以保证学习活动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主干课程或理论性强的课程应尽

量安排在上午进行。 

（五）同一专业的平行班，应合班教学。同一门课程，同一学科

门类的专业班级优先合班。合班人数以 80—120 人为宜。公、民办学

生原则上不合班教学。 

二、排课程序 

（一）教务处于每学期第六周下达“安排下学期教学任务通知”，

各学院按规定的日程和要求，组织、安排和落实教学任务，填报有关

表格。 



（二）各学院根据专业指导性计划，编报下学期的《教学执行计

划》表。因特殊原因需对教学计划作个别调整的，应填报《教学计划

更改申请表》，报教务处审批后予以调整。 

（三）教务处对教学执行计划进行审核，按专业和年级创建教学

任务，通过教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向学院下达教学任务。 

（四）学院通过教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明了下学期承担的教学任

务，给予妥善安排和落实，填报《教师开课表》。教师对所授课程的

安排有特殊要求的，应填写《教学任务安排特殊需求申请表》，经教

学院长批准后，交教务处。教务处对学院提出的要求统一研究，对合

理的要求在排课时尽量给予满足。 

（五）教务处对《教师开课表》进行审核，根据教师开课表的信

息进行排课。编排课表的顺序为：（1）先编排本科生后编排研究生课；

（2）编排全校性跨学科任选课；（3）编排独立组班的重修课。课表

一经排定，原则上不予更改。 

（六）教务处于学期结束前一周通过教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下

学期课表和教师教学任务书发至各学院。由学院负责打印并将相关信

息通知学生，将教师教学任务书送达教师本人。 

（七）课内实验课由实验任务所在学院组织相关实验室编排，并

在每学期第三周结束前以实验进程安排表的形式通知学生所在学院、

课程主讲教师以及承担实验教学任务的教师和人员，同时报教务处实

践教学科备案。其它对空间和时间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无法在一级排课

中予以满足的课程，一般由学生或任务所在学院进行课表编排。承担

了该部分排课任务的学院，至少应在开课前两周，将课表和教学任务

通知学生和相关教师，同时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备案。 

三、调（停）课原则 

（一）课表中排定的课程，无特殊原因，不予调（停）课。教师

接受教学任务后，应按照教学活动进程表和课表的安排实施各项教学

活动，完成教学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缩减授课时数，也不得以自习、

讨论、查资料等名义变相停课。 



（二）教师因病、因事不能按课表上课的，应办理调（停）课手

续。如擅自调（停）课，将作教学事故处理。学院应严格控制主讲教

师的调（停）课数量。教师一学期内调（停）课时数不得超过该课程

的周课时数。 

（三）下列两种情况不予停课，应经学院教学院长同意后安排能

胜任该项教学任务的教师代课，并办理调课手续：（1）开学第一周教

师确因特殊情况需停课的；（2）教师因故短期内不能按课表上课的。 

（四）调（停）课的手续应提前办理。应本着“先补后停、调后

即补”的要求安排补课。如所调（停）课时不安排补足，将作教学事

故处理。 

四、调（停）课办理程序 

（一）节、假日或有全校性活动必须调（停）课的，由校长办公

室公布全校性放假、调换休息日或调（停）课等决定，学院根据通知

精神予以实施。 

（二）由于教学安排方面的原因，涉及若干班级的调课，由教务

处调整后书面通知有关学院，由学院负责通知有关教师和学生班级。 

（三）教师因病临时不能上课，应凭相关证明及时向所在学院请

假，由所在学院教务员到教学运行科（或校区教务办）办理停课手续。

教师事后补课。 

（四）教师因事需临时调课，一般应事先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同时对补课时间、地点提出初步意见，经学院教学院长同意后到教学

运行科（或校区教务办）办理调课手续，落实补课事宜。 

（五）调（停）课申请获准后，教务处将调课信息反馈至有关学

院。学院教务员应及时通知教师和学生班级。 

（六）全校跨学科任选课调（停）课，由任课教师或任课教师所

在学院的教务员至教学运行科办理。教学运行科出具调（停）课通

知，并以适当方式通知学生。 


